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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關連交易

包頭鋁業收購包鋁集團高純鋁廠及輕金屬材料廠

董事會公佈，包頭鋁業與包鋁集團於2015年6月25日訂立資產轉讓協議，
據此包頭鋁業擬以現金收購包鋁集團的高純鋁廠及輕金屬材料廠相關
資產及負債。

於本公告日期，包頭鋁業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鋁公司為本公司的控
股股東。包鋁集團作為中鋁公司的附屬公司，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包頭鋁業與包鋁集團訂立資產轉讓協議構成本公司於香港上市
規則項下的關連交易。

由於就資產轉讓協議項下的交易而言，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
見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6條）高於0.1%，但低於5%，故交易須遵守香港
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有關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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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董事會公佈，包頭鋁業與包鋁集團於2015年6月25日訂立資產轉讓協
議，據此包頭鋁業擬以現金收購包鋁集團的高純鋁廠及輕金屬材料
廠相關資產及負債。

2. 資產轉讓協議

2.1 日期

2015年6月25日

2.2 訂約方

(1) 包鋁集團，作為轉讓方；及

(2) 包頭鋁業，作為受讓方

2.3 交易標的

根據中企華資產評估公司出具的《專項資產評估報告》及其附件
（「資產評估報告」）所載明的資產清單，包頭鋁業擬收購包鋁集團
的高純鋁廠及輕金屬材料廠相關資產及負債。

2.4 交易價格及價款支付

雙方同意以資產評估報告所載的高純鋁廠及輕金屬材料廠的淨
資產評估值（評估基準日為2015年4月30日）為資產轉讓價格的定
價基準。根據資產評估報告，截至2015年4月30日，高純鋁廠及輕
金屬材料廠的淨資產評估值為人民幣 0.35億元。據此，資產轉讓
總價款約為人民幣0.35億元，但存貨部分單獨應以資產交割日的
實際市場價格確定交易價值，最終以評估基準日與資產交割日
存貨價格差調整資產轉讓的總價款。調整價將不會超過人民幣
0.1億元。評估基準日至資產交割日之間，標的資產產生的經審
計的收益或支出（如有）由包鋁集團享有或承擔；資產交割日後，
標的資產的收益或支出及債務負擔由包頭鋁業享有或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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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一致同意分兩期支付轉讓價款：

(1) 第一期轉讓價款：於資產轉讓協議生效日後的30日內，包頭
鋁業向包鋁集團支付轉讓總價款的30%，即人民幣1,045.12萬
元。

(2) 第二期轉讓價款：於資產交割日之後，2015年12月31日之前，
支付調整後的交易總價款剩餘部分。

2.5 先決條件

資產轉讓協議經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署並加蓋雙方公
章或合同專用印章，且獲得包鋁集團和包頭鋁業的股東及國家
有權機關（如適用）批准後生效。

2.6 交割安排

包頭鋁業和包鋁集團將在資產轉讓協議生效並完成對交易標的
的清點、核對等相關工作後安排交割。

3. 交易的理由及益處

通過包頭鋁業收購包鋁集團的高純鋁廠及輕金屬材料廠，有利於提
高本公司電解鋁合金化比例，實現產業鏈升級，提升本公司的整體
競爭能力，符合本公司的發展戰略。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資產轉讓協議項下交易乃按一般
商務條款進行，交易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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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交易標的的資料

4.1 有關高純鋁廠的資料

包鋁集團高純鋁廠位於內蒙古包頭市，於 2007年2月開始正式生
產，設計產能2萬噸，實際產量1.8萬噸。截至2015年4月30日，高純
鋁廠的固定資產賬面價值15,235萬元。

根據包鋁集團按中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包鋁集團財務報
表，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包鋁集團
高純鋁廠涉及的淨利潤（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及之後）
載列如下：

截至

2014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1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

萬元）

（人民幣

萬元）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的淨利潤 220 1,278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後的淨利潤 220 1,278

4.2 有關輕金屬材料廠的資料

包鋁集團輕金屬材料廠位於內蒙古包頭市，主要生產鋁合金系
列產品，年均生產能力2萬噸，主要生產小品種、多批量合金。截
至2015年4月30日，佔用各類資產總額 5,572萬元，其中固定資產
1,94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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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包鋁集團按中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包鋁集團財務報
表，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包鋁集
團輕金屬材料廠涉及的淨利潤（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及
之後）載列如下：

截至

2014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

萬元）

（人民幣

萬元）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的淨利潤 -278 -594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後的淨利潤 -278 -594

5.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包頭鋁業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鋁公司為本公司
的控股股東。包鋁集團作為中鋁公司的附屬公司，故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因此，包頭鋁業與包鋁集團訂立資產轉讓協議構成本公司
於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交易。

由於就資產轉讓協議項下的交易而言，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
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6條）高於0.1%，但低於5%，故交易須遵守
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有關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鑒於本公司董事葛紅林先生、羅建川先生及劉才明先生同時在中鋁
公司任職，彼等就批准本次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回避表決。除上文所
述者外，概無董事於資產轉讓協議項下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故並無其他董事就該董事會決議案回避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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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資料

6.1 有關包頭鋁業的資料

包頭鋁業為於2008年5月於中國註冊成立的一家有限責任公司，
該公司主要從事鋁、鋁合金及其加工產品、熱能、炭素製品的生
產銷售等。

6.2 有關包鋁集團的資料

包鋁集團為於1998年12月於中國註冊成立的一家有限責任公司，
該公司的經營範圍以生產鋁合金、鋁加工產品、精鋁及各種生產
輔助劑－精煉劑為主，同時經營採暖、鍋爐管道維修、物業管理、
勞務、住宿餐飲、旅遊、租賃、信息傳媒、鋁系列產品貿易等。

7.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的內資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美國存託股份」 指 由紐約梅隆銀行作為存託銀行發行、在
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國存託股份，
每一存託股份代表 25股H股的所有權；

「資產轉讓協議」 指 包頭鋁業與包鋁集團於2015年6月25日訂
立之資產轉讓協議，據此包頭鋁業擬以
現金收購包鋁集團的高純鋁廠及輕金屬
材料廠相關資產及負債；

「包頭鋁業」 指 包頭鋁業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為本公
司全資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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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鋁集團」 指 包頭鋁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
日為中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鋁公司」 指 中國鋁業公司，一家國有獨資公司，為本
公司的控股股東，於 2015年6月15日直接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 33.10%；

「本公司」 指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H股及
美國存托股份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香港聯交所及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下相同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
境外上市外資股，該等股份於香港聯交
所上市並以港元認購；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8 –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波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葛紅林先生、羅建川先生、
劉祥民先生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才明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馬時亨先生、陳麗潔女士及胡式海先生。

* 僅供識別


